
关于常态化做好学校“全国教师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采集及更新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机关各部门：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教师管理信息

系统管理应用工作的通知》《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事数据管

理办法》等有关文件要求，为确保“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教师系统”）信息更新工作顺利开展，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现就我校教职工常态化做好信息采集及更新工

作通知如下：

一、人员范围

学校在职在岗教职工。

二、填报及更新内容

数据更新工作主要通过“新增”的方式，维护更新教职

工的基本信息、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岗位聘任、专业技术

职务聘任、教师资格、教育教学、教学科研成果及获奖、入

选人才项目、国内培训、海外研修（访学）、技能及证书、

联系方式等 13 个项目（其中：“基本待遇、年度考核、师

德信息和教育教学”项目数据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统一导

入），各个项目中标有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部分项目

暂无内容的也要填写“无”，并按照系统要求，上传个人电

子照片，填完后需进行完整性检查。



每位教职工以各自的账号密码登录系统，按照系统设定

板块逐项填报个人信息，已在系统录入过信息的教职工，只

需进行数据的更新维护（此前未填、漏填的在模块下新增填

报，错填、变更的删除后再新增填报）；未录入过信息的教

职工，需要逐项完成数据录入工作。填写完毕后，切记点击

“保存”和“报送”按钮将信息送至学校平台审核。数据更

新具体操作参见《附件 1：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全国教师管

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及更新工作填报指南》。

三、时间要求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教师管理信息

系统管理应用工作的通知》要求，自 2022 年起，省教育厅

已建立定期通报制度，每季度将定期通报各校完成情况、信

息完整情况。对此，相关内容信息有变动的教职工，须及时

登录“教师系统”对本人的信息进行检查和更新。

四、工作要求

1. “教师系统”是国家、省、市、县、校五级应用，是

国家推动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和大数据资源统筹发展工程的

重要举措；该系统中的信息是每位教师的电子档案，与教职

工准入、教师资格注册管理、教师培训管理、教师调动等工

作紧密联系。请各单位和全体教职工务必提高政治站位，依

法依规填报信息，确保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报送数据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视情节严重程度追究相

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2.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督导，做好宣传，确保人人

知晓，认真做好教职工信息采集、更新工作。对工作组织不

力、工作质量不高、未按时完成的单位，学校将根据相关规

定处理。

3. 广大教职工要高度重视系统信息安全工作，注意个人

账号、密码以及信息的保密工作，确保系统信息安全。

五、联系方式

“教师系统”学校管理员：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

周妹妹、甘欣然，办公电话：020-36903040 /36903240。

附件 1：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采集及更新工作填报指南

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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